
框架协议采购合同文本

   合同编号： 2102501000008045042 

采购单位（甲方）     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运输发展中心             采 购 计 划 号：    /      

供 应 商（乙方）       广西广发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签 订 地 点 签 订 时 间     南宁市厢竹大道4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物业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按照并严

格遵循2026年自治区本级预算单位物业管理服务框架协议采购征集文件、响应文件、入围框架协议，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

一、甲方聘请乙方为        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运输发展中心（广西道路运输公共服务及应急指挥中心）办公楼          使用人提

供物业管理服务。

二、服务区域基本情况如下：

三、乙方提供的管理服务包括以下内容：

（一）：          1、公共区域的安全防范、维护公共秩序和消防安全，包括门岗执勤、巡视、防盗、防火、灭火。配合、协助公安
机关及有关部门处理物业管理辖区内一切与治安有关的工作。配合消防设施检查维护，处置消防突发情况。2、车辆行驶停放秩序的管理服
务。3、公共环境卫生，包括公共场地、会议室、其他约定场所的清洁。（不包括外墙清洗）                                    

（二）：             1、绿化养护服务。2、公共部位设施设备、水电日常维修、养护和管理（不包括设施设备的中修、大修或更
新、改造）。日常维护及小修小补产生的单项维修材料费用 500 元（含）以下由物业公司负责，超过 500 元由物业公司申请甲方支付。
3、公共会议室、接待室、其他约定场所的会务服务。                                 

四、乙方提供的服务质量标准按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规定和本合同约定的服务质量要求及乙方在采购文件中的承诺执行。

五、合同金额：     

人民币：捌拾叁万伍仟贰佰元整  ￥ 835200.00元
             （￥ ） ，服务期：        12个月       。

付款方式为：         按季度支付                                  。

六、甲方权利义务

（一）审定乙方管理服务方案和工作计划，听取乙方管理情况报告，监督检查乙方各项方案和计划的实施；

（二）协调、处理本合同生效前发生的遗留问题；

（三）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其他权利、义务。

七 、乙方权利义务

（一）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和本合同的约定制订物业管理服务方案和工作计划，全面履行本成交人应履行的义务，每月向甲方

通报一次物业管理服务实施情况；

（二）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其他权利、义务。

八、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1.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履行期可延长，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2.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

3.不可抗力事件延续120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

九、法律适用与争议解决

1.本合同的订立、解释、履行及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2.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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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             /                               。

十、合同生效及其他

1.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2.解除合同应向同级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备案。

3.项目征集文件、响应文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本合同未尽事宜，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条文执行。合同内容如遇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5.本合同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章）

  年    月    日

乙方（章）

  年     月     日

通讯地址：  
通讯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南宁市青秀区佛子岭路15
号福岭花园4栋2单元301号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李长龙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曲泽江 

电话：  电话： 0771-2611199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碧湖支行 

账号：  账号： 2102174909000025815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530028 

经办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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